
權責單位 作業流程 處理時限

污水下水道使用區域範圍公告流程

工務科
營管科 45日

移送辦理公告事項：
1.工程案完工後，製作工程範圍圖
2.用戶自費申接案竣工備查後
3.其他特定任務須辦理公告者

21日

營管科

收受需辦理公告之範圍圖資

資料是否
有疑義

否

是 回傳移送單位
補充或修正

準備公告作業

製作公告函稿

依公文系統簽報核准

完成公告程序

送市府秘書處將公告範圍
圖及說明刊登於市府公報

追蹤確認刊登內容
7日

繪製公告範圍圖

會辦規設科確認公告範圍

函發有關單位(工務局、
相關之區公所及里辦公室)

確認網頁查詢系統已更新


